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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科技進步與駕駛人對車輛安全觀念提升，國內外車輛配備先進駕

駛輔助系統(ADAS)普及率提高。ADAS 得輔助駕駛人操控車輛，提升道路

安全性並降低肇事率，進而減少車輛出險頻率及保險公司賠償率，爰考量

ADAS使車輛安全性提高，車險費率以實際影響交通安全情形計算較合適，

故本研究探討我國汽車保險費率以 ADAS 作為風險考量係數之可行性。針

對配備不同ADAS車輛之事故資料統計分析，並以問卷調查駕駛人對ADAS

與行車安全性及汽車保險費率關聯性之看法，再根據上述結果，與保險專

業人員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了解保險業者對 ADAS 影響交通事故與汽車保

險理賠之看法，藉以研擬 ADAS 影響汽車保險費率結構之調整方式及因應

措施，給予保險業者調整汽車保險制度 R 及費率結構之建議。 

關鍵詞：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車體損失險、保險費率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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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drivers' awareness of vehicle safety, the popularity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vehicles equipped with 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ADAS) has 

increased. ADAS can assist drivers in controlling vehicles, improve road safety 

and reduce accident rates, thereby reducing the frequency of vehicle accidents 

and insurance company compensation rates. Considering that ADAS can 

improve vehicle safety,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calculate auto insurance rates 

based on the actual impact on traffic safety. Therefor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ADAS as a risk consideration factor for automobile 

insurance rates in Taiwan. Based on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accident data of 

vehicles equipped with different ADAS, and using a questionnaire to survey 

drivers’ view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DAS and driving safety and 

automobile insurance rates,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insurance professionals to understand the 

insurance industry views on the impact of ADAS on traffic accidents and auto 

insurance claims are used to develop adjustment method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impact of ADAS on the auto insurance premium rate structure, and 

provide insurance companies with suggestions for adjusting the auto insurance 

system and rate structure. 

Key Words: 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 Automobile Physical 

Damage Insurance；Insurance Rate Factor 

一、前 言 

隨著科技迅速發展及駕駛人對車輛安全觀念之重視，國內外車輛配備先進駕駛輔助系

統(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ADAS)普及率大大提升，歐盟更於 2022年頒布

命令，要求所有新款車輛、公車及巴士，應裝設至少 15 種安全性駕駛輔助設備，因此，

ADAS已成為現代車輛必備之安全駕駛輔助系統。ADAS得輔助駕駛人操控車輛，藉由偵

測車輛外部即將或可能發生危險、交通事故之狀況，提醒、警示駕駛人為相應之防治措施

或由 ADAS主動介入車輛操控，以確保車輛於道路中行駛之安全性，防止面臨緊急狀況時

因駕駛人疏失或能力不足而發生交通事故，以降低肇事率、提高用路安全性。 

車輛配備 ADAS得降低肇事率並提升道路交通安全，進而降低出險率與保險公司之賠

償機率，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提倡「降低配備主動安全設備汽車之保險費」，消費者以較高

金額購入安全性高之車輛，保險費卻與未配備 ADAS相同，有失公平性，故對車輛配備齊

全 ADAS車主，適度調降汽車保險費率，使駕駛人於保險費金額之計算擁有公平性。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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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探討車輛配備 ADAS與降低車輛保險金額之關聯性，並分析汽車保險費率訂定之影

響因素，給予保險業者訂定汽車保險費率結構之建議，以維持消費者、保險公司及汽車業

者三者間之經濟平衡。 

二、文獻回顧與探討 

本研究的文獻回顧包含三大部分，首先，說明國內外汽車保險之費率影響因素現況；

再者，有關 ADAS 種類與普及情形；最後，闡述 ADAS 降低肇事率及肇事嚴重性情形，

並探討 ADAS與汽車保險費率之間的關聯性。 

2.1 汽車保險 

目前臺灣產險的保費結構中，依 2021 年臺灣產險業簽單保費統計，汽車保險保費收

入占產險業約 52.5%，係產險業者主要的保險種類之一；又任意車險更占 43.5%，而強制

車險占 9%，由此可知，任意車險係產險業者特別重視之險種，故本研究針對任意車險中

「車體損失險」之費率影響因素研討。現今國內車體損失險費率影響因素主要分為「從人

因素」及「從車因素」，前者包含車主之性別、年齡及肇事紀錄等，係因車輛主要係由駕

駛人控制於道路上行駛，其駕駛行為影響車輛行駛安全性；後者包含車輛之車種、廠牌、

車齡及安全配備等，皆會影響車輛行駛安全性，故車輛因素亦是保險費率考量之重要因素。 

汽車車體與保險相關之影響因素，包含車齡、排氣量、汽車進口地、車型、載客限制

人數等(吳維晉[1])。就汽車進口地而言，日本車較德國車、美國車或其他進口地的風險較

高，且進口新車安全性或車體性能較佳，發生交通事故機率低，則理賠機率較低，因此，

當車輛安全性高、車體性能佳時，理賠機率較低，車輛發生交通事故機率較小。不同車型

理賠機率與理賠金額也有差異，休旅車理賠機率高，油電車理賠金額高，而六人座以上車

款理賠機率低，掀背車型較一般轎車理賠機率低。因此，不同從車因素存在風險差異，消

費者於購車時會考量生活環境、車型需求(安全設備)，表示消費者購車時擁有較高隱私。 

美國各保險公司[2]計算汽車保險費率方式不同，除從人及從車之車險因素影響保險金

額外，亦有車險折扣制度，其中，折扣針對「車輛」者包含車內安全設備、車輛防盜裝置、

新車及環保節能車等，承保車輛或駕駛人符合特定條件時優惠其保費，促使投保意願提

高。現今美國保險公司針對車輛安全設備完善者，包含防鎖死煞車系統、盲點偵測系統、

變換車道警示系統、倒車鏡頭及胎壓偵測系統等安全配備，會因車輛安全性能提高給予特

定保險折扣，由此可知，美國汽車保險費率因應車輛配備 ADAS，提高車輛安全性者，折

扣或優惠汽車保險費用。以美國保險公司「GEICO」為例，防鎖死煞車系統、防盜系統及

安全氣囊分別折扣 5%、23%及 23%保費，主要針對提高車輛安全性及降低肇事嚴重度之

ADAS折扣。 

德國汽車保險主要分為第三方保險、部分綜合保險和綜合保險，而德國汽車保險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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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因素，包含駕駛人職業、車款、車輛使用區域、每年駕駛公里數及停車處所等；另

外，德國亦採用折扣制度(Kfz-Versicherungen von AXA[3])，保費金額依費率結構計算後，

因其他有關車輛或駕駛人使用車輛因素而給予折扣，其中，車輛配備折扣包含安全氣囊折

扣、日行燈折扣及 AEB折扣等，當車輛配備 AEB得獲 5%車險折扣(GEICO[4])，而最高

折扣係無索賠賠償制度(schadenfreiheitsklasse)，於被保險車輛投保期間，未因發生交通事

故出險而向保險公司提出索賠，可享有車險折扣，未出險年份越高，折扣越多。此外，車

輛出廠年份、車主年齡、年行駛里程及車輛主要使用人人數等，皆可作為降低汽車保險費

的折扣因素。在影響因素中，以車款為最重要的參考因素，將不同車廠、車款劃分不同風

險等級，等級越低說明該款車輛故障率越低，保險費用也越低，因此，車廠為使駕駛人購

買意願提升，將會重視車輛本身的產品質量與產品安全係數。 

影響汽車保險費率的三個主要因素，包含車主年齡、駕照等級及車輛使用目的(東京
海上日動火災保險有限公司[5])。日本保險公司東京海上日動火災保險有限公司針對在符

合特定條件下之車輛，可享有特定折扣制度，包含新車優惠、ASV折扣、福利車折扣、環

保折扣及優良駕照折扣等，其中，ASV折扣是指私人自用小客車，車輛配備自動緊急煞車

系統(AEB)者，車險保費可享有 9%折扣，惟此折扣限制車輛須為自用小客車且車輛型號

未知者不適用；另該公司於 2022年 1月起把汽車保險的保費平均下調 2%，反應出隨著具

備安全駕駛功能的 ADAS汽車普及，交通事故有所減少，保險公司的收支情形有所不同而

進行改善，保費下調的趨勢加速。 

2.2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種類 

為駕駛人提供車外道路狀況或車輛運作現狀之資訊，以協助駕駛人控制車輛 t的系統

即「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ADAS會持續監

視車輛周圍情況並提醒駕駛人，處於輔助地位，目的係為使駕駛人提前、適時採取相關因

應措施，而主要控制汽車者仍為駕駛人；另外，隨著科技進步，世界各國為提升車輛安全

性及舒適性，並實現車輛環保意識，全球車廠及供應商持續研發各類 ADAS，減少因駕駛

人過失或疏忽而發生之交通事故。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6]提供五大類共 19項建議命名，並有美國交通運輸

部背書，將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分為「駕駛輔助控制」、「碰撞警示」及「碰撞防護介入輔

助」、「停車輔助」及「其他」五類，就此定義各種類 ADAS之名稱、性能與效益，且歐

盟發布之「車輛通用安全法規」(Vehicle General Safety Regulation[7])，亦規定數項 ADAS

之名稱與規格，本研究依前述兩項規定為基礎，說明五大類 ADAS之名稱及項目(周文生、

徐岷瓘[8])： 

1. 駕駛輔助控制類：主動車距控制巡航系統(ACC，Active Cruise Control)、主動駕駛輔助

(Active Driving Assistance)及車道維持輔助系統(LKA，Lane Keeping Assistance)。 

2. 碰撞警示類：盲點警示(BSW，Blind Spot Warning)、前車碰撞警示(FCW，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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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ision Warning)、車道偏離警示(LDW，Lane Departure Warning)、停車障礙物警示

(Parking Obstacle Warning)及後方橫向交通警示(RCTW，Rear Cross Traffic Warning)。 

3. 碰撞防護介入輔助類：自動緊急煞車(AEB，Automatic Emergency Braking)、自動緊急

轉向 (AES，Automatic Emergency Steering)、後方自動煞車 (RAB，Rear Automatic 

Braking)及盲點干預(BSI，Blind Spot Intervention)。 

4. 停車輔助類：主動停車輔助 (Active Parking Assistance)及遠端停車輔助 (Remote 

Parking)。 

5. 其他類：自動遠光燈調節(AHB，Automatic High Beams)、倒車顯影(Backup Camera)、

駕駛狀態監控系統(DMS ，Driver Monitoring System)、抬頭顯示器(HUD，Head-Up 

Display)、夜視輔助(NVS，Night Vison System)、環景顯影(Surround-View Camera)及
智慧速度輔助系統(ISA，Intelligent Speed Assistance)。 

2.3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與汽車保險之關聯 

本節內容主要說明國外有關車輛有無配備 ADAS對肇事率與肇事嚴重性之影響，並探

討肇事率下降影響汽車保險理賠頻率與理賠金額情況，以進一步連結 ADAS與汽車保險費

率之關聯性。 

1.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降低肇事率 

依據美國公路安全保險協會-公路損失數據研究所(IIHS-HLDI，Insurance Institute for 

Highway Safety-Highway LossData Institute)研究 [9] [10]，當車輛裝載 ADAS得有效降低肇

事率，尤其降低人為因素造成之交通事故，而不同種類 ADAS 降低肇事率之程度不盡相

同，不同輔助駕駛功能，對事故發生頻率與保險理賠率亦各有差異，下表說明在裝設前方

碰撞警示系統、前方碰撞警示暨煞車系統、車道偏移警示系統、盲點偵測系統及倒車自動

緊急煞車系統等五種系統後，事故頻率與保險賠率下降之百分比效益，如表 1，以下以

ADAS種類分別說明 IIHS之研究。 

(1) 前方碰撞警告(FCW)暨自動緊急煞車(AEB)系統 

研究(Cicchino, Jessica B.[11])發現車輛配備前方碰撞警示暨自動緊急煞車系統得降低
追撞事故率及事故嚴重性，即降低受傷程度與車輛損壞狀況，若車輛僅單獨裝設前方碰撞

警示系統得降低 27%追撞事故，自動緊急煞車系統則降低 43%追撞事故，而兩系統搭配使

用形成帶有自動緊急煞車功能之前方碰撞警示系統，得降低 50%追撞事故；另外，就事故

嚴重性而言，單獨配備 FCW及同時配備 AEB與 FCW分別降低傷亡事故率 27%及 50%。

有關 AEB影響行人碰撞風險之研究(Cicchino, Jessica B.[12])發現，車輛配備帶有偵測行人
功能之自動煞車輔助系統，降低 25%至 27%車輛與行人碰撞事故，甚至減少 29%至 30%造

成駕駛或行人受傷之人車碰撞事故。 

(2) 車道偏移警示系統(LDW) 

LDW 並未降低汽車保險索賠率，但降低自撞、側撞及追撞事故(Cicchino, Jessic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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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不考慮人口統計資料之情況下，配備車道偏移警示系統車輛得降低肇事率與肇事

嚴重性，且事故嚴重程度會大幅下降，其中，自撞、側撞及追撞事故之肇事率下降 11%，

且有人傷亡之事故嚴重程度下降 21%。因此，若車輛能配備車道偏移警示系統，除能避免

交通事故發生外，亦能降低駕駛或乘客傷亡率。 

(3) 盲點警示系統(BSW) 

研究(Cicchino, Jessica B.[14])發現因變換車道而發生交通事故者，車輛配備 BSW可有

效降低 14%變換車道事故發生率，並減少 23%在該事故駕駛或第三人有傷亡之情形。 

(4) 倒車輔助系統 

倒車顯影、後方自動煞車輔助或後方停車障礙物警示等三種倒車輔助系統，研究

(Cicchino, Jessica B.[15])發現因後方自動煞車輔助系統與駕駛人有無正確或落實使用無
關，係車輛偵測到危險即自動煞停，故其得增添其他倒車輔助系統之有效性，俾利減少倒

車事故發生率。該研究結果得知，車輛同時配備倒車顯影與後方停車輔助系統者，倒車事

故發生率減少 42%，而包含上述三種倒車輔助系統之車輛，倒車事故發生率則下降 78%，

增添後方自動煞車輔助系統後大大提升倒車輔助系統駕駛人之交通安全性。 

(5) 主動車距控制巡航系統(ACC) 

ACC提升駕駛人舒適性與便利性，非以確保駕駛安全性而開發之系統，對道路交通安

全沒有積極的影響，無法有效降低肇事率，惟可降低駕駛人負擔之精神壓力與專注力，由

ACC 承擔大部分的駕駛任務。另外，ACC 於行駛高速公路期間可靠性較高，彎曲道路則

較低。 

表 1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降低肇事率與保險賠率整理表 

ADAS 
前方碰撞 
警示系統 

前方碰撞警
示暨自動緊
急煞車系統

自動緊急煞
車暨行人偵
測系統 

車道偏移
警示系統

盲點 
警示系統 

倒車自動 
煞車系統 

事故種類 
追撞 
事故 追撞事故 

行人與車 
碰撞事故 

自撞、側撞
及追撞事
故 

變換車道
事故 倒車事故 

事故下降率 27% 50% 25-27% 11% 14% 78% 

傷亡事故下
降率 27% 56% 29-30% 21% 23%  

第三人車體
損失賠率 27% 13%   7%  

第三人傷害
損失賠率 27% 23%   8% 30% 

駕駛人車體
損失賠率      12% 

資料來源： 整理自美國公路安全保險協會-公路損失數據研究所 (IIHS-HLDI，Insurance Institute for 

Highway Safety-Highway Loss Data Institute)。[11][12][1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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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主動維持輔助系統於原已配備 LDW之車輛，即升級為車道維持輔助系統 (LKA)， 

Sternlun 等人[16]針對有無配備 LDW 及 LKA 之富豪車輛的敏感及非敏感性碰撞研究分

析，以準誘導曝光法分析瑞典交通事故資料，其中包含 1,853 件 A2 交通事故，有 146 輛

汽車配備 LDW、11輛汽車配備 LKA及 1,696輛汽車未配備 LKA和 LDW，研究結果顯示，

LDW及 LKA在減少 A2類型交通事故發生有顯著影響，且在有速限(70至 120公里/小時)
的道路上，正面碰撞及自撞之交通事故明顯減少了 53%，對所有 A2交通事故之碰撞類型

而言，LDW及 LKA減少 8%肇事率。 

除上述幾項針對不同種類 ADAS 研究分析其減少肇事率結果，亦有統整分析各項

ADAS對國家減少交通事故程度之研究(Wanga等人[17])，說明 ADAS及自動駕駛(ADV)
的行車安全有效性，列舉 ADAS之種類包含路口移動輔助(IMA)、彎道速度警告(CSW)、

前方碰撞警告(FCW)、主動車距控制巡航系統(ACC)、自動緊急制動(AEB)、車道偏移警

示系統(LDW)、電子穩定性控制(ESC)、盲點警示(BSW)、車道變換警告(LCW)、行人碰

撞和減緩(PCAM)、左轉輔助(LTA)、協作自適應巡航控制(CACC)等 12項 ADAS；其中，

就配備 ADAS 車輛每年減少總交通事故比例說明，如表 2，ACC 減少 1.45%、AEB 減少

19.34%、BSW減少 1.29%，ESC減少 5.63%、FCW減少 3.28%、IMA減少 21.02%、LDW

減少 2.68%、PCAM減少 1.46%及 LCW減少 1.81%。根據此研究薈萃分析之綜合評析發現，

AEB在追撞事故中的安全有效性大於 ACC和 FCW，ESC的安全性於物體碰撞和動物碰撞

中安全有效性最高，最能發揮防制交通事故發生的效果，而 LCW 在變換車道碰撞事故中

的安全有效性高於 BSW。且此研究結果亦顯示，若所有車輛都配備 ADAS或 ADV，各國

對提升行車安全性的效果按程度依序為印度(54.24%)、澳大利亞(51.55%)、美國(48.07%)、

新西蘭(45.36%)、加拿大(44.71%)、英國(40.95%)，各國平均事故發生率減少 47.48%，此

可幫助政府機構或民間機關客觀了解 ADAS提升行車安全性的效益，並提高民眾對 ADAS

及 ADV的接受度。 

表 2  ADAS 車輛減少每年總體交通事故比例 

ADAS種類 每年減少總交通事故比例 

自動緊急煞車（AEB） 19.34% 

主動車距控制巡航系統（ACC） 1.45% 

盲點警示系統（BSW） 1.29% 

電子穩定性控制系統（ESC） 5.63% 

前方碰撞警告（FCW） 3.28% 

路口移動輔助（IMA） 21.02% 

車道偏移警示系統（LDW） 2.68% 

行人碰撞和減緩（PCAM） 1.46% 

車道變換警告（LCW） 1.81% 

資料來源：整理自Wanga等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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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肇事率下降對汽車保險之影響 

一般來說，肇事率高低與汽車出險機率呈正相關，而依據保險公司交通事故理賠數據

評估，得增強交通事故對汽車保險費率釐訂影響因素之影響性，以確保肇事率與汽車保險

是有關聯的，目前國外已陸續有相關研究，本研究就國外多項運用汽車保險理賠數據評估

車輛有無配備 ADAS對交通事故肇事率及肇事嚴重性的影響之研究敘述。 

首先，針對 AEB 緩解交通事故作用及防止交通事故之情形，Isaksson-Hellman 及

Lindman[18]、Doyle等人[19]皆依據汽車保險公司所提供之交通事故數據資料，比較有無配

備 AEB之效能；Isaksson-Hellman與 Lindman[18]使用汽車保險理賠數據評估汽車有無配備

AEB對交通事故碰撞嚴重程度的影響，保險理賠數據用於評估後方正面追撞事故中，低速

自動緊急制動系統介入的具體情況，比較相同車廠相同車款(VOLVO70)配備和沒有配備
低速自動緊急制動系統(分別為有 AEB和無 AEB)的汽車，估計碰撞嚴重程度與沒有該系
統的汽車相比，具有低速 AEB 汽車的追撞事故減 27%，事故嚴重程度較低的事故減少

37%，但事故嚴重性較高的交通事故並未減少。通過結合保險索賠數據和所用備件的信息，

該研究證明 AEB在道路交通事故的緩解作用，針對正面追撞交通事故碰撞率，中低速 AEB

系統可以有效防治追撞事故發生，可以防止此類交通事故發生以顯著提升道路交通安全

性；Doyle 等人[19]研究，AEB 有可能通過預防事故發生與減輕事故嚴重程度來降低駕駛

向保險公司索賠成本，使用索賠成本和維修時間對 VOLVO有配備 AEB車輛(XC60)進行
嚴重性分析的結果表明如此，此與英國保險公司理賠數據的研究分析結果及美國 HLDI研

究結果相同，顯示 AEB 減少交通事故碰撞嚴重性的有效性及價值，尤其是減少駕駛人受

傷程度的部分。因此，即使是避免輕微碰撞，使交通事故僅造成物質損失，A1及 A2交通

事故因 ADAS變成財損 A3事故，也很重要，不僅在成本和便利性方面對個人有明顯優勢，

而且降低的汽車維修成本也將使保險公司受益，這兩項研究結果將支持 AEB 納入保險折

扣制度的實施，亦將 AEB普及於車輛配備。 

再者，Isaksson-Hellman與 Lindman[20]針對 ACC及 FCW對交通事故碰撞嚴重程度的

影響分析，運用汽車保險理賠數據評估汽車有無配備 ACC及 FCW對交通事故碰撞嚴重程

度的影響，蒐集保險公司在瑞典的交通事故資料，向保險公司報告的事故涵蓋所有碰撞嚴

重程度等級，從輕微碰撞到嚴重損壞汽車的嚴重碰撞，在評估交通安全系統的實際性能

時，此保險理賠數據較其他的事故數據具可用性、代表性。針對車輛的正面追撞碰撞率、

碰撞嚴重程度與配備的 ADAS做比較，研究結果表示，針對正面追撞碰撞率，有配備 ACC

及 FCW 的車輛，對減少車輛碰撞次數有顯著效果，且速度快的事故車輛，碰撞嚴重性亦

顯著下降。 

有關Highway Loss Data Institute Bulletin[21]之車輛防撞研究公告，自 2009年以來HLDI

已發布 80 多份評估車輛防撞技術的報告，總結防止車輛發生交通事故而避免車輛碰撞之

ADAS中，對汽車保險索賠頻率之影響，發現許多 ADAS與降低車輛保險理賠頻率有關，

ADAS包含 FCW、正面 AEB、LDW、BSW、後方 AEB及 parking sensor，研究結果大多

數 ADAS影響保險理賠頻率，而 FCW、前 AEB及 BSW在減輕或防止與其他車輛碰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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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顯著效果，進而降低汽車保險出險理賠頻率；LDW 應該有助於防止車輛發生碰撞，

惟與保險理賠頻率的降低情形無顯著相關。 

交通事故發生原因主要源自駕駛人駕駛行為之疏忽或過失，使車輛失去控制進而發生

交通事故。美國公路安全保險協會(IIHS)[9][10]及瑞士再保險(Swiss Re)[22]研究發現，使用

ADAS可以降低車輛事故風險及減少肇事率及肇事嚴重性，肇事頻率低則被保險人出險頻

率低，保險公司理賠率就低，該車主行駛於同樣道路環境中風險值較其他駕駛未配備ADAS

車輛者低，其所負擔的保險費率應當適宜調整下降，符合肇事風險值與汽車保險金額之衡

平。 

三、ADAS 車輛交通事故特性分析 

本研究利用推論統計方法針對 2021年自小客車計 348,376件交通事故資料統計分析並

說明，資料包含內政部警政署道路交通調查報告表(一)及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二)與交通
部公路局M3監理資料之車輛管理子系統資訊，以身分證字號及車輛車牌號碼將兩資料庫

連結，取得發生交通事故車輛之相對應汽車廠商，並調閱該車廠之汽車規格配備表，了解

事故車輛配備 ADAS情況，再以其分類項目討論不同 ADAS間之狀況。 

為能呈現配備 ADAS車輛的事故特性，了解車輛裝設各項配備後的事故特性，本研究

調閱並分析內政部警政署 2021 年道路交通事故原始檔案資料，因藉由道路交通事故表一

及表二連結M3監理資料平台，僅 A1及 A2交通事故可以連結車輛出廠年份及車廠代碼，

故事故資料僅統計分析 A1及 A2交通事故，且車種以自小客車為限。 

利用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庫[23]，統計車輛配備 ADAS 之車輛數及肇事件數，分析各項

ADAS之肇事率並檢定有無配備 ADAS之肇事率是否有顯著差異。藉由客觀的事故統計資

料，了解事故發生率較低者之車輛特性，作為後續設計問卷之基礎。另外，統計配備 ADAS

車輛之肇事件數，僅代表該車輛配備 ADAS，而交通事故之主要肇因是否因駕駛人配備

ADAS 或操作 ADAS 而導致，則無法確定，僅能依此統計配備 ADAS 車輛之肇事件數多

寡，事故肇因與 ADAS是否有直接相關仍無法確定。 

3.1 事故車輛配備 ADAS 種類統計 

根據中華民國交通部統計查詢網[24]，統計五家豪華車輛廠牌配備 ADAS 的車輛，因

各家廠牌將 ADAS 配備於車輛的時期不同，故不同種類的 ADAS 配備於車輛的數量有差

異，利用各年度汽車廠牌新增車輛數，統計配備五項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即 AEB、ACC、

LKA、BSW、DMS)的車輛數，如表 3。依據道安資訊平台 2021年度的道路交通事故資料，

分別統計配備不同種類 ADAS 車輛之交通事故件數，以分析配備 ADAS 車輛發生交通事

故的機率，如表 4。另外，依據國內近年豪華車輛銷售排行，進口車輛市占率較高之車輛

廠牌依序為賓士(MERCEDES-BENZ)、凌志(LEXUS)、寶馬(BMW)、富豪(VOLVO)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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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TESLA)五大豪華車輛品牌，藉由調閱各廠牌汽車車輛規格配備表，歸納其配備
ADAS之年月分及種類，且調閱車款為各廠牌中我國市場銷售量高之車款，以各車款享有

的基本 ADAS為條件，確保分析車輛具備該 ADAS。 

表 3  配備 ADAS 車輛數統計表 

 BMW LEXUS MERCEDES-BENZ VOLVO TESLA 總計 

AEB 76,133 125,404 168,615 96,333 15,588 482,073 

ACC 42,570 125,404 81,761 51,117 15,588 316,440 

LKA 42,570 65,531 86,513 96,333 15,588 306,535 

BSW 66,823 138,711 86,513 96,333 15,588 403,968 

DMS 76,133 N/A 190,131 51,117 15,588 332,969 

資料來源：統計自中華民國交通部統計查詢網[24]。 

表 4  配備 ADAS 車輛之交通事故件數統計表 

 BMW LEXUS MERCEDES-BENZ VOLVO TESLA 總計 

AEB 933 2,498 2,915 1,357 2 7,705 

ACC 521 2,498 772 925 2 4,718 

LKA 521 1,099 839 925 2 1,260 

BSW 995 2,861 839 1,457 2 3,386 

DMS 1,142 N/A 3,831 925 2 6,154 

資料來源：統計自道安資訊平台 2021年度之道路交通事故資料[23]。 

1. 自動緊急煞車(AEB)：AEB 為碰撞防護介入輔助類，屬於較早配備於車輛中的智慧輔

助系統，大部分的車廠也都簡稱此會介入駕駛操作車輛之主動防撞輔助系統為 AEB；

由表 4可知，2021年的交通事故中，共有 7,705件車禍的肇事者，車輛配備有自動緊急

煞車系統，係 ADAS 中數量最多者，雖然交通事故量多，惟其於各豪華車款配備率也

極高。另外，統整車輛規格配備表，各廠牌將 AEB作為車輛標準配備之時間分別為：

BMW自2017年9月起、LEXUS自2015年起、MERCEDES-BENZ自2016年起及VOLVO

自 2013年起。 

2. 主動車距控制巡航系統(ACC)：ACC 屬於駕駛輔助控制類，可增加駕駛人駕駛車輛的

方便性及安全性，輔助駕駛人操控車輛，各車廠對 ACC的名稱各異，本研究係依據各

廠牌相同功能之 ADAS統計；由表 4可知，2021年的交通事故中，共有 4,718件車禍

的肇事者，車輛配備有主動車距控制巡航系統。另外，統整車輛規格配備表，各廠牌將

ACC作為車輛標準配備之時間分別為：BMW自 2020年 6月起、LEXUS自 2015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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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ES-BENZ自 2019年起及 VOLVO自 2013年起。 

3. 車道維持輔助系統(LKA)：LKA 屬於駕駛輔助控制類，此系統係車道偏離警告系統的

進階版，除對駕駛人做出警告、提醒外，增加自動轉向及車道置中的功能，進一步增強

車輛安全性；由表 4可知，2021年的交通事故中，共有 1,260件車禍的肇事者，車輛配

備車道維持輔助系統。另外，統整車輛規格配備表，各廠牌將 LKA作為車輛標準配備

之時間分別為：BMW自 2019年 9月起、LEXUS自 2019年起、MERCEDES-BENZ自

2019年 3月起及 VOLVO自 2013年起。 

4. 盲點警示系統(BSW)：BSW屬於碰撞警示類，警告行車危險性高之駕駛人，降低變換

車道肇事之危險；由表 4可知，2021年的交通事故中，共有 3,386件交通事故的肇事者，

車輛配備盲點警示系統。另外，統整車輛規格配備表，各廠牌將 BSW作為車輛標準配

備之時間分別為：BMW自 2018年 3月起、LEXUS自 2015年起、MERCEDES-BENZ

自 2019年 3月起及 VOLVO自 2013年起。 

5. 駕駛狀態監控系統(DMS)：DMS屬於其他類，主要係於車輛行駛中提醒駕駛人，避免

因駕駛人精神不佳而肇事；由表 4可知，2021年的交通事故中，共有 6,154件交通事故

的肇事者，車輛配備駕駛狀態監控系統。另外，統整車輛規格配備表，各廠牌將 DMS

作為車輛標準配備之時間分別為：BMW 自 2017 年 9 月起、LEXUS 車輛無配備、

MERCEDES-BENZ自 2015年 1月起及 VOLVO自 2013年起。 

3.2 有無配備 ADAS 之事故分析 

利用表 3及表 4統計車輛數及事故件數，計算有配備 ADAS車輛的肇事率，將事故件

數除以車輛數以求得肇事率，如公式(1)，並與未配備 ADAS 車輛的肇事率做比較；而未

配備 ADAS車輛之事故件數及車輛數，同樣運用道安資訊平台警政署交通事故資料統計事

故件數，車輛數則是根據中華民國交通部統計查詢網，將總車輛數與有配備 ADAS車輛數

相減，得未配備 ADAS車輛數，如表 5；而表中有無配備 ADAS肇事率差異程度，係將無

配備 ADAS車輛之肇事率與有配備 ADAS車輛之肇事率相減，觀察不同種類 ADAS肇事

率之差異程度，進而了解其對交通事故發生的影響程度。 

肇事率= 
肇事件數

登記車輛數
(每一登記車輛肇事件數) (1) 

綜觀而言，五項 ADAS配備皆會降低車輛肇事率，其中，以 LKA肇事率最低，而 AEB

為配備量最多且事故量最大者，由此可知，AEB對駕駛人的影響力較大，故 AEB可推定

為提升行車安全性的重要 ADAS；另就肇事率差異程度而言，發現 AEB 為差異程度最高

者，高達 6.51%，次之為 LKA(3.10%)，再次之為 BSW(2.80%)，接續為 ACC(1.97%)及
DMS(0.99%)。 

本研究以兩母體比例差異推論統計，檢定有無配備 ADAS之肇事率是否有差異，虛無

假設(H0)為有配備 ADAS與未配備 ADAS車輛之肇事率沒有顯著差異，對立假設(H1)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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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配備 ADAS 與未配備 ADAS 車輛之肇事率有顯著差異，檢定結果均拒絕 H0(如表 5)，

即有無配備 ADAS車輛之肇事率有顯著差異。以 AEB為例，若車輛配備 AEB，其肇事率

顯著低於未配備 AEB 之車輛，其他四項 ADAS(ACC、LKA、BSW 及 DMS)之檢定結果
亦同，爰得進一步推論，車輛配備上述 5項 ADAS得降低肇事率。 

表 5  車輛有無配備 ADAS 肇事率比較暨差異檢定表 

ADAS種類 AEB ACC LKA BSW DMS 

有配備 
ADAS 

事故件數 7,705 4,718 1,260 3,386 6,154 

車輛數 482,073 316,440 306,535 403,968 332,969 

肇事率 1.6% 1.49% 0.41% 0.84% 1.85% 

無配備 
ADAS 

事故件數 37,075 20,969 22,234 19,466 16,728 

車輛數 457,351 605,573 632,889 535,456 589,044 

肇事率 8.11% 3.46% 3.51% 3.64% 2.84% 

有無配備ADAS 
肇事率差異程度 6.51% 1.97% 3.1% 2.8% 0.99% 

兩母體比例差異檢定有無配備ADAS之肇事率差異 

Z值 -147.984 -54.592 -90.259 -90.259  -90.259  

檢定結果 拒絕H଴ 拒絕H଴ 拒絕H଴ 拒絕H଴ 拒絕H଴ 

H0：有配備 ADAS與未配備 ADAS肇事率沒有顯著差異 

3.3 問卷調查與實證分析 

本研究依據文獻回顧及有無配備 ADAS車輛之事故分析為基礎設計問卷，調查對象限

車輛具備 ADAS功能，並以網路為主紙本為輔方式進行調查，調查期間為 111年 11月 16

日至 30日，進而了解駕駛人對於 ADAS影響行車安全與車輛保險制度的看法，問卷以調

查駕駛人對 ADAS(ACC、LKA、AEB、FCW、BSW及 DMS)之看法為主軸，將內容劃分
為受訪者基本資料、ADAS功能及安全認知、ADAS與交通事故關聯性及汽車保險制度等

四部分，共回收 813份問卷，扣除重複填答、汽車使用時間大於出廠時間及受訪者車輛無

ADAS之 162份無效樣本，有效樣本共 651份，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簡要評析如下： 

1. 駕駛人使用 ADAS情形：車輛駕駛人以男性為主，車輛有高達七成係 2019年後出廠，

更有高達八成車輛已配備 ADAS。 

2. 駕駛人對 ADAS影響行車安全性看法：駕駛人認為 ADAS對提升行車安全性有幫助者，

贊同程度由大至小依序為 BSW、AEB、FCW、ACC 及 LKA，且調查結果亦發現前 5

種 ADAS 為配備數量較多者；另以調查結果進行變異數分析，分析結果發現駕駛人對

不同系統提升行車安全的幫助程度顯著有差異，提升程度由多至少依序為 BSW、AEB、

FCW、ACC、DMS及 L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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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駕駛人對將 ADAS納入汽車保險費率影響因素之贊同程度：依序為 AEB、BSW、FCW、

ACC、LKA及 DMS，另以調查結果進行變異數分析，駕駛人對不同系統納入汽車保險

費率影響因素的看法有顯著差異，贊同納入程度由多至少依序為 AEB、BSW、FCW、

ACC、LKA及 DMS。 

綜合前述三項的統計分析而言，以 AEB、BSW及 FCW觀之，就駕駛人使用情形而言，

BSW 為駕駛人最常使用且配備率最高者；就行車安全及汽車保險層面，前述三項 ADAS

顯然較適合作為影響汽車保險之因素。 

四、ADAS 影響汽車保險潛在因素之探討 

依據本研究分析，ADAS有助提升行車安全，有助於減少追撞事故或變換車道事故等

交通事故，且研究結果亦顯示，配備 ADAS車輛較人類駕駛車輛安全許多，汽車保險索賠

頻率也明顯較低。即使 ADAS僅能避免人員傷亡輕微或物質損失微小之交通事故，對防制

交通事故亦相當重要，不僅降低要保人索賠之頻率及金額，亦減少汽車維修成本使保險公

司受益，且在成本及便利性方面對個人亦有顯著優勢。故當駕駛人駕駛配備 ADAS 車輛

時，相較於其他未配備 ADAS車輛的駕駛人，應當依其車輛降低事故風險及嚴重性之情形

調降保險費。以目前我國現有的汽車保險費率計算保險金額，顯然對駕駛配備 ADAS車輛

之駕駛人不公平，沒有針對其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性及減少保險理賠之情形，做相對應的調

整。本研究歸納國內外對 ADAS影響汽車保險費率的研究及現況，並研議改善措施及因應

對策。 

4.1 ADAS 提升行車安全性 

1. ADAS普及且使用頻率高 

因消費者、安全監管機構及保險業者等各領域人員，日漸重視 ADAS配備，爰所有級

別車輛的 ADAS 配備率大幅提升，車輛普遍配備安全性、舒適性或服務性等輔助性質

ADAS；另外，車輛如無主動式駕駛輔助系統，亦會配備被動式駕駛輔助系統或警示類系

統，且根據 Strategy Analytics報告預測，至 2025年車輛配備 ADAS市場平均成長率可達

17.7%。 

2. 降低肇事率及事故嚴重程度 

(1) 依據 IIHS研究，車輛配備特定 ADAS有助於降低人為因素所導致的交通事故：AEB可

避免追撞事故發生，且減低交通事故的傷亡嚴重程度；FCW結合 AEB配備時，能有效

降低追撞事故的發生；LDW則於自撞、側撞及追撞事故有顯著防制事故之效果，降低

肇事率及肇事嚴重性，若 LDW結合 LKA為主動性駕駛輔助系統，介入駕駛人操控車

輛，可減少車道偏離的傷亡事故率；BSW 則是減少變換車道肇事率並減緩人員傷亡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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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本研究統計分析道安資訊平台事故資料結果，發現車輛有無配備本研究所分析之五

項 ADAS之肇事率有顯著差異，尤其以 AEB、LKA及 BSW三項 ADAS系統的差異程

度最高，可見此三項 ADAS防制交通事故發生的效能較大。 

(3)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查詢網 2020年度交通事故統計，我國大部分交通事故肇事原因

為駕駛人過失，駕駛人因素在交通事故案件數占比高達九成八，共 355,045件，前五項

肇事原因依序為未依規定讓車、未注意車前狀況、右轉彎未依規定、左轉彎未依規定及

迴轉未依規定，可見我國交通事故發生通常因駕駛人未遵守路權規定、個人疏失或分心

而導致，當車輛配備 ADAS 輔助駕駛人操控車輛，能減少因駕駛人疏忽而發生之交通

事故件數。 

(4) IIHS、HERE、瑞士在保險及英國保險公司協會等國外研究機構皆發現，駕駛人駕駛配

備 ADAS車輛於同樣道路環境條件下行駛，相對其他駕駛未配備 ADAS車輛，能有效

降低車輛事故風險及減少肇事率。 

3. 提升駕駛人行車安全性及舒適性 

依據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分析，駕駛人對駕駛配備 ADAS車輛是否能有效減少交通事

故發生，進而達成提升行車安全性之目的，針對六項 ADAS(ACC、LKA、AEB、FCW、

BSW 及 DMS)認同程度皆相當高，認為 ADAS 能有效提升駕駛人行車安全性，進而達到

保護駕駛人及乘客的目的。 

4.2 ADAS 對汽車保險業的影響 

1. 肇事率與車險出險機率呈正相關 

國內車體損失險影響因素中，從人因素訂定之基礎為推定駕駛人因駕駛習慣容易導致

肇事率高(男性或年長者)，則將其保險費率係數調高，係因其出險機率高；而目前國內外

提倡的 UBI車險中，係依駕駛人的駕駛習慣定價，當駕駛人行駛里程數低則保費較低，其

曝光量低則肇事率低。就此兩項現今我國訂定汽車車體損失險之制度而言，皆因肇事率低

則出險機率低，方調整保費高低，可見肇事率高低與車險出險機率呈正相關。當配備 ADAS

之車輛安全性提高，肇事件數降低，進而減少駕駛人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理賠的機率，推

論兩者呈正相關。研究(Karp, and Kim[25])估計，與未配備 ADAS車輛之保險索賠機率相

比，配備 ADAS車輛索賠機率有顯著下降。 

2. 肇事風險值與汽車保險金額之平衡 

ADAS除降低肇事率外，亦降低肇事嚴重性。第二章文獻回顧 IIHS研究發現，ADAS 

(包含 FCW、FCW暨 AEB、AEB含行人偵測系統、LDW、BSW及倒車 AEB)除減少 A3

事故肇事率有顯著提升，減少 A1及 A2事故肇事率亦有顯著提升，顯然 A2事故可能因車

輛配備 ADAS而降低事故嚴重性，由有人員傷亡的交通事故轉為無人員傷亡之財損交通事

故，另 ADAS對第三人車體損失賠率、第三人傷害損失賠率及駕駛人車體損失賠率亦皆有

顯著下降，綜上，保險公司因被保險人發生交通事故而理賠的機率下降。因此，應依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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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值予以相對的汽車保險金額，肇事率與肇事嚴重性，即出險率與出險金額下降，汽車

保險費應隨之調整下降。 

3. 理賠數據評估 ADAS性能 

由文獻回顧所蒐集的國外資料顯示，美國、英國、德國及法國等國家，由國內保險相

關機構利用汽車保險理賠數據評估汽車有無配備 ADAS 對交通事故碰撞嚴重程度的影

響，以評估 ADAS之實際性能，而保險理賠數據包含事故當事人的傷亡情況及車輛碰撞所

造成的財產損失，汽車的修復費用即包含在財產損失內，可顯示車輛在碰撞後的嚴重程度

進而推知保險公司理賠額度高低的風險。英國保險公司協會 (ABI)之責任政策顧問
Howarth Ben[26]表示，事實證明 AEB的技術可以將交通事故第三方傷害降低多達 45%，將

AEB作為標準配備可獲得保費降低一直是推動這項 ADAS的關鍵因素，並表明保險公司、

汽車製造商及駕駛的利益於此重疊。可見國外已有相當多利用保險公司理賠數據資料評估

ADAS避免碰撞與減緩碰撞嚴重程度之效果，將汽車保險的出險資料與車輛行車安全性連

結，間接說明車輛出險頻率及出險金額多寡與車輛肇事率及肇事嚴重性有關連性。 

4. ADAS對汽車保險市場、保費與新風險的影響 

車輛配備 ADAS 為駕駛人需求，顯然 ADAS 及自駕車的存在已為未來汽車市場的趨

勢，現今許多國家之保險業者已開始思考 ADAS及自駕車對保險業者之衝擊及利益，由第

二章可知，臺灣學者提出未來自駕車汽車保險的思考層面，其中，自駕車產品責任保險層

面顯示，汽車保險已非單一僅思考駕駛人所導致之事故風險，車輛影響方面亦為汽車保險

產業的一大影響，故應重視 ADAS車輛對交通事故及汽車保險之影響，且國外有關自駕車

對汽車保險研究亦提出，為應對創新時代的改變，有三個關鍵領域影響汽車保險公司，包

含網路安全、偵測傳感器產品責任保險及基礎建設問題的投保。 

ADAS及自駕車之廣泛應用，將使肇事率降低，因駕駛人疏忽的交通事故發生率下降，

交通事故發生率低，造成駕駛人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的情形減少，甚至未來 ADAS技術成

熟且道路建設完整，避免任一交通事故之發生，可能導致駕駛人投保汽車保險意願下降，

影響產險公司於汽車保險這項領域之獲利並可能失去自小客車駕駛人客戶的投保，故應重

新規劃並創新汽車保險之保險制度及檢討並修正或重新計算費率結構。 

5. 降低保費推動 ADAS 

除了政府宣導及汽車業者產品推動外，藉由保險公司降低保費作為吸引消費者購買配

備有 ADAS之車輛，進而提升道路行車安全性，亦為一項推動 ADAS普及的有效政策。 

4.3 ADAS 與汽車保險關聯性訪談 

本研究探討 ADAS與汽車保險之關聯性，顯然與保險公司息息相關，故邀請產物保險

公司內對汽車保險資訊熟悉之精算人員與相關人員進行訪談，並以半結構式訪談法與受訪

者說明及討論，調查保險業者對 ADAS影響交通事故及汽車保險理賠情況之看法及保險公

司對此議題之相關研究與作法。本節分別說明訪談對象及訪談事前所整理之訪談大綱，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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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受訪人員提供之意見及回饋。 

訪談對象為我國某產物保險公司之保險業務部財務保險人員及精算人員等，該保險公

司車險市占率係我國前三大，且提供 UBI車險並亦對其深入研究，故本研究之訪談結果具

參考價值；訪談大綱為先將本研究之文獻回顧、我國交通事故資料分析結果及駕駛人問卷

調查結果分析整理摘要，再據以向受訪者說明 ADAS影響肇事率之情形，期望依受訪者之

工作經驗及專業知識，給予本議題可行性與執行層面之看法與建議，訪談問題與預期結果

如表 6。 

表 6  訪談大綱 

 內容 預期結果 

問題一 
國內外研究顯示，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可
降低肇事率及事故嚴重性，此一影響因素若納入
費率結構公式，您是否贊成？有何意見？ 

了解保險業者 ADAS 影響汽車
保險費率進而降低保費之看
法，及未來執行方向建議。 

問題二 「汽車保險費率係數代號表」如何編訂呢？ 
了解編訂之影響因素及運用之
統計方法。 

問題三 
因應 ADAS普及，保險公司在汽車保險方面有何
對策？汽車保險費率是否調整？ 

了解 ADAS 之汽車保險目前進
展情形及保險費率相關調整方
式。 

本研究彙整訪談結果，將保險公司受訪者提出之意見整理為三大部分，分別為 ADAS

汽車保險業之影響、車險係數影響市場之關聯性及受訪者政策意見回饋。 

1. ADAS汽車保險業之影響 

目前 ADAS已普遍配備於車輛中，惟 ADAS影響保險公司車險出險頻率之下降幅度，

並無直覺性反應，甚至過去幾年的車體損失險賠償率有上升的趨勢；上述情形可能因民眾

對保險觀念之重視，除要保人數增加外，當被保險人發生交通事故後，大多認為尋求保險

公司處理和解及後續理賠程序最為適當。 

ADAS配備普及後，保險公司亦設想過車輛配備 ADAS得適度降低肇事率或肇事嚴重

性，惟其仍認為車體損失險費率計算公式中，「無肇事紀錄減費機制」其實就間接反應駕

駛人肇事率下降之情形；再者，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於車體損失險費率計算公式

中，從車因素之係數代號，已適度反應車輛安全性，該係數代號表係以過去類似車款之損

失經驗做資料分析，雖然過去車款沒有配備 ADAS，致現階段之汽車廠牌車型代號及費率

係數代號表無法反應 ADAS提升車輛安全性並降低肇事率之情形，惟未來出險資料之車輛

可能普遍配備 ADAS，依其分析之車輛理賠率與理賠金額，便會反應 ADAS車體損失險係

數之影響。 

2. 車險係數影響市場之關聯性 

(1)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所編訂之「汽車廠牌車型代號及費率係數代號表」，係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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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車出廠時，請汽車廠商提供車輛相關配備與相關數據，依過去類似車款之出險頻率

及相關統計紀錄反應符合該車款之車險係數，故車體損失險與車輛價格並無實質關聯。 

(2) 調整保險費率定價之參考條款 

車輛保險費率定價主要分為共同條款及參考條款兩部分，如需調整參考條款部分，須

有充足數據資料及文獻資料佐證欲研議調整之方式，並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申請

核准，方得於參考條款部分參考相關附加費率調整異動。本公司於三年前曾與保險商業同

業公會提案有關 ADAS降低保險費率之商品，惟後續此商品之推進仍停擺，係因保險公司

為高度監理行業，車體損失險之結構計算方式各家公司皆相同，僅於基本保費(即存保費率)

部分可自由依公司出險情形調整，若本公司將 ADAS作為折扣商品將影響市場公平性。 

(3) 車體損失險加減費係數之可行性 

目前我國施行之酒後駕車加費係數，得以順利施行與我國輿論情形有相當大之關係，

因酒後駕車已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行政罰及刑法之刑罰對酒駕者裁罰，若再於保險

加費其實略有爭議，惟因我國民眾重視酒駕議題且係為共同監督之交通違規項目，方得順

利施行。原先將於去年推動之重大違規加費係數，亦將違規及事故資料統計分析，財團法

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與監理機關亦對重大違規加費係數做審定與核准，惟仍然因重大違規

保險加費可能影響駕駛人權益而暫停實施，故我國之車體損失險加減費係數為高度監理制

度，非單一為防制交通事故就能改變，故若需將 ADAS作為減費係數，仍需要政府機關、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各家保險業者及民眾共同努力方得施行。 

3. 受訪者回饋意見 

(1) 從「汽車廠牌車型代號及費率係數代號表」著手，編訂係數時，除適度依過去類似車款

出險率及出險幅度之經驗外，再加入 ADAS 評估，使係數更加合理，作為調整 ADAS

保險費率之方式。例如：原先由過去資料判斷車險係數為 8，因其配備 ADAS之種類或

配備數量將車險係數下降為 7。 

(2) 藉由我國「交通部」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提倡 ADAS 影響汽車保險費率

議題，並向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建議或強制其於訂定車體損失險車險係數時，將

ADAS系統納入向汽車廠商索取車輛出廠數據與相關資料分析的內容，進一步確認車輛

配備 ADAS 之情形，並統計分析其出險頻率與出險金額幅度，以計算並設計相對應之

車險係數。 

本小節整理受訪者陳述之既有汽車保險制度及汽車保險制度未來修正方向。汽車保險

費率既有制度，包含 ADAS影響汽車保險業者之情形及車險係數訂定情形影響市場關聯性

兩部分，首先，受訪者指出，目前「汽車廠牌車型代號及費率係數代號表」所分析車險係

數之車輛為過去未配備 ADAS 之車輛，可能還未顯現出配備 ADAS 車輛出險情形，惟未

來若精算人員參考之出險情況為有配備 ADAS 車輛，於訂定費率係數代號表時便已反應

ADAS對車體損失險係數之影響，另車體損失險費率計算公式的從人因素，無肇事紀錄減

費機制其實已間接反應駕駛人肇事率下降情形；其次，目前我國調整車險係數制度，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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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保險費率參考條款部分，須有充足數據資料及文獻資料佐證欲研議調整之方式，並向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申請核准，故調整參考條款及加減費係數部分皆屬高度監理制

度，須中央政府機關核准方可調整，故各家保險公司能依 ADAS特性調整汽車車體損失險

費率的部分有限。有關汽車保險制度之修正方式及方向，受訪者給予兩項調整建議：(1)

調整「汽車廠牌車型代號及費率係數代號表」。(2)藉「交通部」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保險局」提倡 ADAS影響汽車保險費率議題。 

五、ADAS 納入汽車保險費率之策略研擬 

5.1 車體損失險費率結構調整 

依據 ADAS 降低肇事率及事故嚴重性之程度，評估不同種類 ADAS 之風險值，計算

損失頻率及程度，藉此將 ADAS納入車險係數，建立「ADAS代號係數表」或調整、修改

汽車保險費率公式。依據本研究配備 ADAS 車輛之事故分析，發現不同 ADAS 降低肇事

率之程度不相同，且依據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駕駛人對不同 ADAS提升行車安全之幫助

程度各有差異，同樣地，不同 ADAS納入汽車保險費率影響因素之看法亦有差異，因此，

依據 ADAS類別訂定相對應之車險費率係數，可能受駕駛人認同。 

1. 建立新費率係數表 

我國車體損失險之從車因素中，係由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精算人員所編定之

「汽車廠牌車型代號及費率係數代號表」，依最小偏差估計法統計分析訂定。近年 ADAS

發展蓬勃，ADAS車輛配備率亦大幅提升，故應適當調整：編訂係數之影響因素可由原先

的車輛廠牌及出廠年份，新增加入配備 ADAS之種類及項目數量，除適度參考過去類似車

款之出險率及出險金額外，再加入 ADAS評估，提高車險係數合理性。 

2. ADAS採用減費係數 

我國其他車種車體損失險之加減費係數包含車輛廠牌、車系及車齡，可參考此加減費

係數方式於自小客車車體損失險，訂定 ADAS加減費係數表，而非直接建立「汽車廠牌車

型代號及費率係數代號表」，調整保險費率結構公式，於從車因素及被保險汽車製造年度

及費率代號係數之乘相部分內，新增加相部分，結合為新制從車因素係數，此制度與自小

客車從人因素之結構概念相同。 

5.2 車險折扣制度 

美國 GEICO 保險公司之汽車保險折扣部分，包含車輛配備、駕駛使用習慣、駕駛過

去肇事紀錄、駕駛教育、駕駛身分及客戶忠誠度，其中，本研究所重視之車輛 ADAS配備

折扣中，包含車輛配備有安全氣囊、防鎖死煞車系統、防盜系統、日間車燈及新車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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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東京海上保險公司之汽車保險折扣制度，包含新車折扣、ASV折扣等，其中，ASV

折扣即對配備 AEB之車輛，折扣 9%保險費用，惟其折扣不適用於未知車廠或車款之車輛。

本研究認為，針對不同 ADAS降低肇事率、肇事嚴重程度、改善因駕駛人駕駛行為發生事

故情形及提升車輛安全性能程度的不同，給予相對應之折扣百分比。 

1. ADAS折扣項目選定建議 

國內外配備普及率高且駕駛人使用頻率高之 ADAS 系統，以本研究所選定之五項

ADAS為主，包含自動緊急煞車系統　(AEB)、自動巡航適應輔助系統　(ACC)、主動車道

維持輔助系統　(LKA)、盲點警示系統　(BSW)　以及駕駛狀態輔助系統　(DMS)，國內

外對此五項 ADAS的研究也較多，並紛紛對其作安全評測及降低肇事率及肇事嚴重性的評

測與統計分析，故可考量將此五項 ADAS作為汽車車體損失險折扣項目的先驅。 

本研究對前述五項不同種類之 ADAS做事故分析，車輛有無配備 AEB、ACC、LKA、

BSW 及 DMS 之肇事率經檢定結果都發現有顯著差異，且車輛有無配備 AEB 的肇事率差

異最大，再者現今國外研究也發現，有配備 AEB 的車輛確實可以降低車輛肇事率及肇事

嚴重性，另外，目前我國配備率最高之 ADAS即 AEB，故納入車險折扣之 ADAS以 AEB

為最重要項目。根據本研究問卷調查亦發現，駕駛人認為提升行車安全性最高者為 BSW

及 AEB，而現今 ADAS技術通常將 FCW與 AEB結合，可見前方碰撞之警示與系統主動

介入，皆為一重要先進駕駛附註系統配備。 

2. ADAS折扣百分比建議 

依本研究第三章肇事率分析，AEB、ACC、LKA、BSW 及 DMS 有無配備 ADAS 之

肇事率經檢定結果發現皆有顯著差異，且本研究對駕駛人問卷調查結果，駕駛人車輛配備

不同種 ADAS 與交通事故件數之關聯性，發現有無配備 ACC、LKA、AEB 及 FCW 對交

通事故發生的次數有顯著差異，且駕駛人對前述五項 ADAS提升行車安全性程度之看法也

各有差異，故藉由兩者之差異程度及檢定排序建議如下。 

(1) 有無配備 ADAS 肇事率差異程度：AEB　(6.51%)＞LKA (3.1%)＞BSW (2.8%)＞ACC 

(1.97%)＞DMS (0.99%)。 

(2) 駕駛人因有配備 ADAS而避免交通事故發生之比例：AEB (60%)＞FCW (55.8%)＞BSW 

(54.6%)＞ACC (25%)＞LKA (23.4%)＞DMS (10%)。 

(3) 駕駛人認為 ADAS 提升行車安全之幫助程度：BSW＞AEB＞FCW＞ACC＞DMS＞

LKA。 

(4) 駕駛人認為 ADAS 納入汽車保險影響因素之贊同程度：AEB＞BSW＞FCW＞ACC＞

LKA＞DMS。 

綜觀而言，五項 ADAS中，AEB減低車輛肇事率程度最大，本研究認為 AEB的折扣

百分比應最高；次之為 BSW，其肇事率差異程度與 LKA相近，惟駕駛人對 BSW的使用

評價較高，可見 BSW輔助駕駛人駕駛車輛有顯著效果；第三項應為 LKA，依事故分析發

現其肇事率差異程度較高，且過去國外研究發現 LKA避免變換車道交通事故有顯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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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應為 ACC，其肇事率差異程度仍較 DMS顯著，且問卷調查結果亦發現，駕駛人認

為 ACC提升行車安全性的程度較 DMS高；最後則為 DMS，其仍有降低肇事率效果，且

歐洲對汽車安全評測亦將此 ADAS系統作為安全評測項目之一。 

本研究認為車險折扣比例應考量 ADAS降低肇事率效果、提升車輛安全性及駕駛人使

用評價，依前述研究結果排序車險折扣比例如表 7，最高應為 AEB，依序由高至低為 BSW、

LKA、FCW、ACC及 DMS。 

表 7  車險折扣比例 

 

 

 

5.3 車險費率係數或車險折扣之參考標準 

1. 車款安全性能評測結果 

IIHS、歐盟新車安全評鑑協會(Euro NCAP)及臺灣新車安全評等(TNCAP)[27]皆對特

定車款安全測試評級，美國、日本與臺灣等國參考 Euro NCAP安全評價測試方法，對新車

進行安全測試評級，由此可知，各國日漸重視車輛安全性，爰 ADAS為提升車輛安全性之

重要角色。 

安全測試評級即對不同車輛品牌與車款做安全評分，安全評測內容包含成人保護

(Adult Occupant Protection)、兒童保護(Child Occupant Protection)、行人保護(Pedestrian 

Protection)及安全輔助(Safety Assist)四大安全領域。IIHS之安全測試包含 FSW及安全帶

提醒；Euro NCAP與相關的汽車產業聯盟，對 ADAS、安全配備及安全輔助系統進行評測，

除依據車輛有無裝設安全配備外，對重要的 ADAS進行評分，包含 AEB、FSW、LDW、

LKA、DMS及 ISA等 ADAS，上述系統增進駕駛安全，避免和減輕意外事故；TNCAP之

安全輔助領域包含安全帶提醒、LDW、LKA及 AEB。綜上，可見車輛安全評測之項目皆

含基礎 ADAS，若車輛配備則會對車輛安全測試評分加分，得據以了解主動 ADAS對車輛

安全的重要性。 

不同 ADAS 降低肇事率程度不同，不同車廠 ADAS 也可能因研發技術或產品品質有

差異，故應依各項 ADAS減少肇事率及肇事嚴重性，做不同的汽車保險費率結構研擬，本

研究依車輛安全性能評測結果提出研擬方案： 

(1) 安全性能排序：參考 IIHS、Euro NCAP及 TNCAP對各項 ADAS的安全評測分數，排

序不同 ADAS之安全性能，進一步將其納入汽車保險費率係數考量因素。 

(2) 各車廠 ADAS 之品質排序：安全性能評測中，各家車廠的安全評測等級非以車輛所具

車險折扣比例高低排序 

高                           低 

AEB＞BSW＞LKA＞FCW＞ACC＞D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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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之主被動 ADAS 評測，而是將各項車輛配備分不同車廠及不同車款評測，故保險事

業發展中心評估車輛碰撞風險及訂定車輛保險係數、加減分係數或折扣程度時，可參考

車輛評測結果訂定。 

2. ADAS風險評分[22] 

Swiss Re近年正與汽車行業合作，提供「ADAS風險評分」，反映 ADAS對汽車保險

理賠目前及未來影響的解決方案。Swiss Re的 ADAS風險評分制度，幫助保險公司準確將

ADAS之技術更新反應至保險費率、承保範圍及安全評估中，轉化 ADAS技術功能數據及

交通事故數據資料成更有效的風險觀察，深入了解配備於車輛的主動安全系統係如何提升

行車安全性，進而降低保險理賠頻率及理賠金額，以提高汽車保險績效及道路行車安全

性，Swiss Re更提出 ADAS風險評分對保險公司、汽車製造商及汽車經銷商皆有實質上的

效益。 

為連結車輛技術與汽車風險，ADAS風險評分有其特定的評分模型，除了運用汽車製

造商提供的安全規範、汽車碰撞測試及索賠頻率與程度統計分析，進行後續交通事故及保

險理賠風險之評估外，甚至亦得提前於汽車廠商將車輛銷售市場前就進行風險評分。另

外，為使保險公司更準確地評估車輛保險理賠風險，得藉由直接與汽車製造商或供應商合

作，從汽車行業的專業知識(對 ADAS 功能與技術之反饋)中獲知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風
險。 

5.4 ADAS 納入汽車保險費率影響因素之整體性推動 

1. 保險公司方面 

(1) 建立專案研究小組 

成立「汽車 ADAS配備審查小組」，由各保險公司熟悉汽車保險專業人員組成，經專

人調查臺灣地區各汽車廠牌配備 ADAS之車款，並根據費率精算人員提供之資料，編訂新

制汽車廠牌車型代號及費率係數代號表，作為車體損失險計算保費的依據。 

(2)「風險基礎資本 RBC」研究小組 

研究小組持續深入研究並檢討各類風險，例如車輛配備 ADAS得否降低肇事風險及車

輛維修風險；另參考近期德國運用理賠數據之研究，運用保險公司過去理賠資料統計分

析，配備 ADAS車輛減少保險公司理賠頻率及金額之情況，是否有顯著效益，使保險公司

的風險基礎計算更趨合理。 

(3) 對 ADAS汽車條款宜研擬修訂 

成立「汽車車體損失保險精算小組」，配合專案研究工作小組，提供費率釐訂的服務，

如 2018年所編定的汽車廠牌車型代號及費率係數代號表，經專人研究配備各項 ADAS之

車輛所降低車輛理賠出險之程度，依照過去出險紀錄分析後，並由費率精算人員提供之資

料，編訂新的費率係數代號表。 

(4)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統一律定費率結構 

配合「汽車車體損失保險精算小組」釐訂新制保險費率，依長期累積的精算費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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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訂定保險費率結構公式時將 ADAS影響情形加入計算範疇資料。因我國之保險費率自由

化，各家保險公司以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所訂定之費率結構公式為基礎，先確認車輛從人及

從車因素之係數值，再代入基本保費(藉分析出險資料訂定)計算，給予個別駕駛符合駕駛

特性及車輛特性之保險金額。 

2. 汽車車廠方面 

(1) 銷售車輛配合推動汽車保險 

我國汽車銷售員於銷售車輛後，通常都會與特定保險業者配合辦理汽車保險，於辦理

同時向消費者說明或交由保險業務員介紹汽車保險有關 ADAS 之新制汽車廠牌車型代號

及費率係數代號表、車險加減費係數或車險折扣制度。 

(2) 車輛出廠即配備 ADAS 

由於 ADAS可提升行車安全性並降低肇事率及肇事嚴重性，本研究建議各家車廠於車

輛出廠時，將與車輛安全性有關之 ADAS(例如駕駛輔助控制系統、碰撞警式系統與碰撞防

護介入輔助系統等)作為汽車之標準配備。 

3. 政府機關推動與管理 

(1) 主管機關應修訂相關法規 

A.交通法規修訂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9及 39-1條對新登檢領照之大客車與大貨車及新登檢

領照總重量 3,500 公斤至 5,000 公斤且全長六公尺以下之小貨車，應裝設合於車輛安

全檢測基準規定之行車視野輔助系統，由此可知，我國為避免大型車發生交通事故，

已重視大型車之 ADAS；同理，小型車亦配備 ADAS避免交通事故發生，本研究建議

從營業小客車或小貨車開始，當車輛配備特定 ADAS 得減少肇事率，得將該 ADAS

訂為標準配備，規定新登檢領照車輛必須配備該 ADAS方能於道路行駛，如車輛未配

備合於安全檢測基準之 ADAS，予以罰鍰並要求加裝，未加裝者吊扣或吊銷牌照。 

B.保險相關法規修訂 

我國保險費率自由化，各家保險公司應依「汽車保險費率規章」之費率結構公式

計算保費。為使 ADAS 影響汽車保險費率落實執行，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

險事業中心精算小組應訂定一套完整的 ADAS 車險制度，將 ADAS 車險係數納入汽

車車體險費率結構，要求各家保險公司依汽車保險費率規章所規定之加減費係數或折

扣比例計費，強制將 ADAS納入汽車保險費率之影響因素。 

(2) 政府機關推動 ADAS汽車保險制度 

A.提供保險公司研究支持與獎勵措施 

如保險公司提供理賠數據資料或分析理賠資料與車輛配備 ADAS間關聯性，政府

則提供研究經費、物資支援或人力贊助等研究支持；對將 ADAS作為車險折扣或加減

費係數考量之保險公司予以獎勵，推動 ADAS相關車險制度於各大保險公司中盛行。 

B.向消費者推動 ADAS汽車保險制度 

「提供獎勵措施」及「加強宣導教育」，前者為消費者購買配備 ADAS之車輛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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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降低保費之福利外，提供相應之獎勵措施，例如減免車輛稅或道路使用費等，鼓

勵車主購買配備 ADAS 車輛，期未來提高我國車輛之 ADAS 配備率；後者為政府機

關於法規訂定後，配合保險公司、媒體或其他業者，藉各種渠道加強新制汽車保險制

度的宣傳及教育，提高民眾接受度與理解程度，並說明 ADAS得降低肇事率與肇事嚴

重性，列舉得提升行車安全性且係車險費率影響因素之 ADAS，提倡消費者將 ADAS

項目作為考量購車的重要因素之一。 

(3) 建立專責單位強化審查與監督之管理機制 

為確保保險公司遵守相關法規，成立專責單位加強審查、管理保險公司及汽車業者，

監督保險公司販售之汽車保險保單是否符合我國訂定之新制汽車保險費率結構，將 ADAS

作為費率影響因素或優惠折扣因子，並落實要求汽車業者於車輛出廠時必須配備符合法規

訂定之 ADAS，未配備者則不得出廠販售並處以罰鍰。 

4. 消費者方面 

(1) 建議購買配備 ADAS車輛：應宣導與建議消費者於購車時，應將車輛配備之 ADAS種

類及數量列為購車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提升國內 ADAS配備率。 

(2) 了解 ADAS 使用方式、功能與效益：ADAS 為輔助駕駛人操控車輛，非完全由系統主

動控制駕駛，而是由駕駛人主導，故消費者應對 ADAS 之使用時機、操作方式及系統

功能有高度認知。 

依前述之整體推動政策及未來展望，發現保險公司、汽車廠商及消費者對普及配備

ADAS車輛與提升行車安全性部分均有精進之處，彙整如圖 1。 

 

圖 1  政府機關、汽車業者、保險公司及消費者在新制汽車保險費率的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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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隨著 ADAS普及，車輛邁向 LEVEL3自駕車發展，而 ADAS配備率及使用率提高，

提升駕駛人及道路交通安全影響力，使用路人擁有安全的行車環境。政府機關亦日益重視

ADAS配備於車輛的情形，消費者保護協會也因此重視因 ADAS影響消費者購買車輛價格

及汽車保險價格之議題，故本研究蒐集國內外文獻，調查分析 ADAS降低肇事率與肇事嚴

重性之情形，及 ADAS與汽車保險理賠頻率及理賠金額之關聯性，並以問卷調查駕駛人對

本研究相關議題之看法，進一步研擬 ADAS 影響汽車保險費率結構之調整方式及因應做

法。 

(一) 國內汽車車體損失險目前以 2018年所編訂之「汽車廠牌車型代號及費率係數代號表」

為從車因子係數，主要係「汽車價格」及「出廠年份」等 2項因素影響費率係數大小，

其考量車輛車價及維修成本；因此，我國仍重視車輛對車體損失險費率之影響，故隨

著配備 ADAS車輛普及，其顯著影響車輛安全性、方便性、車價及維修成本等特性，

將 ADAS納入車險係數影響因子之概念亦將普及並廣受研討。 

(二) 根據各國對 ADAS 研究發現，車輛配備 ADAS(包含 AEB、FCW、BSW 及 LDW 等)

得有效降低肇事率、肇事嚴重性及保險理賠頻率，另 AEB 在追撞事故中的安全有效

性大於 ACC和 FCW，LDW在變換車道碰撞事故中的安全有效性高於 BSW。本研究

與國外研究結果相同，車輛配備不同種類 ADAS得針對不同交通事故降低事故風險及

提升安全性。 

(三) 國外有關相同車款有無配備 ADAS之肇事率及肇事嚴重性之研究，許多係依保險公司

的理賠數據統計分析，研究顯示 AEB、ACC 及 FCW 等三項 ADAS 對減少車輛碰撞

次數都有極大效益，由此可知，保險理賠與 ADAS有極大關聯性，既然得從保險理賠

數據分析 ADAS車輛交通事故安全性，同樣地，ADAS提升行車安全性亦可成為調降

汽車保險費率金額之重要影響因素。 

(四) 本研究自道路交通事故資料統計結果得知，有配備 ADAS 車輛之肇事率相對無配備

ADAS 車輛之肇事率明顯較低，此結果與國外眾多研究結果相同；其中，又以配備

AEB車輛之肇事率差異程度最大；另以兩者肇事率比例檢定配備結果得知，ADAS車

輛之肇事率相對未配備 ADAS 車輛有顯著差異性，尤其以 AEB、LKA 及 BSW 三項

ADAS系統之差異程度最高，可見此三項 ADAS防制交通事故發生的效能較大；依前

述結果進一步推論，減低交通事故發生便能減少車輛出險，對保險公司來說，車險賠

償率隨之下降，故 AEB、LKA及 BSW之車險賠償率為 ADAS中最低者。 

(五) 本研究初步研擬 ADAS作為汽車保險費率影響因素策略，分為以下三項： 

1. 調整車體損失險費率結構 

因 ADAS得降低汽車出險頻率及理賠金額，藉由估計各種不同 ADAS之事故風險值，

利用類神經網路分析法、支持向量機器法等分析方法，訂定新制之「汽車廠牌車型代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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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率係數代號表」，計算係數時，除考量車齡及車價，亦將車輛配備之 ADAS納入計算；

或利用減費係數之方式，將不同種類 ADAS統計分析其相對應之係數值，若該車輛配備為

具備減費係數之項目時，則於計算保險費率時將減費係數算入，以降低汽車保險金額。 

2. 車險折扣制度 

評估可作為汽車保險折扣之 ADAS 種類，將具有降低肇事率及肇事嚴重性之 ADAS

於計算汽車保險金額時予以折扣，而不同 ADAS降低程度不同，故依其減少理賠頻率及理

賠金額之程度，給予相對應之折扣百分比，本研究結果得知，折扣百分比由多至少依序為

AEB、BSW、LKA、FCW、ACC及 DMS。 

3. 車款安全性能評測結果作為車險費率係數參考標準 

不同 ADAS 降低肇事率程度不同，不同車廠之 ADAS 也可能因自家研發技術或品質

差異而於防制交通事故效果有所差異，TNCAP 於車輛安全評測時會將安全設備納為一項

測試項目，可建議 TNCAP於車輛安全評測項目加入多項 ADAS，以期評估結果作為車險

係數計算之參考依據，因其會將各家不同車廠之車輛車款評測，評測車款安全性以進行排

序，確保車輛安全性能品質影響行車安全性及降低肇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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